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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五月二+三日會體起進事項

謝謝 閣下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來信。現附上

我們有關跟進事項的回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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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  
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會議跟進事項  

 
 
目的  
 
 就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

會議上提出的跟進事項，本文旨在闡述政府的回應。  
 
打擊強迫內地旅客購物的問題  
 
2 .  政府一向重視保障訪港旅客的消費權益，致力打擊強

迫內地旅客購物的問題。 香 港海關 (「 海關」 )作為 《 商品 說

明條例》的主要執法機關，一直採 取三管 齊下 (即合 規推廣、

宣傳教育及執法行動 )的策略，打擊商戶對旅客使用不良營商

手法，包括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。  
 
3 .  海關一直與香港旅遊業議會 (「 旅議會」 )保持緊 密聯

繫，商討合作和執法行動。海關不時為業界舉行有關《商品

說明條例》的講座，並在各入境管制站派發以繁簡體中文或

英文印刷的宣傳單張，宣傳精明消費的意識，提防不良營商

手法。此外，海關不時在多個熱門旅遊購物區展開巡查店舖

行動，並於遊客訪港高峰期加大巡查力度，打擊任何違反《商

品說明條例》的不良營商手法。海關亦設有快速行動隊的機

制，由相關組別的海關人員當值，當接獲旅客及本地消費者

的緊急投訴時便會盡快出動。二零一六年截至五月底，快速

行 動 隊 出 動 38次 處 理 緊 急 投 訴 ， 當 中 有 8宗 投 訴 目 前 仍 在 調

查中，其餘則因沒有發現違反條例或因投訴人已撤回投訴，

而無需再作進一步跟進。  
 



 

4 .  另一方面，旅議會有指引規定旅行代理商及導遊不得

以 任 何 形 式 強 迫 或 誤 導 旅 客 購 物 或 強 留 旅 客 於 登 記 店 舖 1

內，如發現任何旅行代理商及導遊涉嫌違規會嚴肅處理，違

規者將按議會紀律處分機制懲處。為加強規管內地入境旅行

團以保障內地訪港旅客的權益，政府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初

公布了多項措施，包括規定旅行代理商在旅議會發出提交合

同通知書的兩天內提交合同、定期向內地旅遊部門提供本港

旅行代理商接待內地入境團平均成本的資訊、加強與內地部

門合作、鼓勵營辦「優質誠信香港遊」等。政府會就以上措

施的執行情況與旅議會及相關的執法機構繼續密切聯繫，並

適時檢討有關措施，以期遏止由零／負團費及強迫購物而衍

生的問題。  
 

5 .  政 府 亦 與 國 家 旅 遊 局 就 監 管 兩 地 旅 遊 市 場 保 持 緊 密

溝通，定期通報香港旅遊業的情況，內地部門一直支持政府

的監管工作。旅遊事務署及旅議會會向國家旅遊局通報在港

發生涉嫌違規個案，以便該局對相關的內地組團社展開調查

和跟進。  
 
應對「不合作運動」  
 
6 .  對於任何擾亂本港旅遊業秩序的行為，政府及旅議會

一向堅決反對並果斷應對。政府對今年年初由一小撮旅遊業

界人士發起的所謂「不合作運動」深表關注，並一直就如何

應對事件與旅議會及業界保持緊密聯繫。  
 
7 .  因應「不合作運動」，旅遊事務署、警方及旅議會今

年一月初展開聯合行動，巡查是否有人非法經營旅行代理商

業 務 及 違 反 旅 議 會 規 條 (包 括 旅 行 代 理 商 拒 絕 在 旅 遊 車 上 展

示牌照號碼、導遊拒絕於襟前佩戴由旅議會發出的導遊證等

違規行為 )。相關行動會繼續不定期進行，以起警惕作用。旅

議會亦加強了巡查內地入境團，並與業界持份者保持溝通，

確保香港旅遊業市場運作有序。我們強調，旅議會是《旅行

代理商條例》下獲政府指定的唯一認可機構，政府會一如以

往全力支持旅議會堅定不移地執行行業的規管工作，並呼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旅行代理商在安排團隊旅客前往指定店舖 (稱為「登記店舖」 )購物前，必須先

向旅議會登記店舖的資料，而登記店舖則必須向旅議會作出一些承諾，當中包

括履行旅議會「入境旅行團 (登記店舖 )購物退款保障計劃」的要求。  



 

業界全面配合旅議會的各項規管措施，攜手保障來港旅客的

權益，維護香港旅遊業的聲譽。 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  
香港海關  
二零一六年六月  




